

天津市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
风险评估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1条 为优化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工作，降低动物疫病传播风险，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天津市动物防疫条例》《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天津市行政区域内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选址的风险评估。
第3条 各涉农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风险评估。
第4条 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向所在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交选址需求。
第5条 选址满足下列距离条件的，无需进行评估，直接确认选址。
（一）动物饲养场：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屠宰加工场所500米以上；距离种畜禽场1000米以上；距离动物诊疗场所200米以上；距离动物饲养场500米以上；距离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3000米以上；距离居民生活区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500米以上。
（二）动物隔离场所：距离动物饲养场、种畜禽场、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诊疗场所以及其他动物隔离场3000米以上；距离居民生活区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500米以上。
（三）动物屠宰加工场所：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饲养场500米以上；距离种畜禽场3000米以上；距离动物诊疗场所200米以上；距离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3000米以上。
（四）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距离动物养殖场、种畜禽场、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隔离场所、动物诊疗场所、生活饮用水源地3000米以上；距离居民生活区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500米以上。
第六条 选址未达到本办法第五条距离要求的，所在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结合场所周边的天然屏障、人工屏障、饲养环境、动物分布等情况，以及动物疫病发生、流行和控制等因素，实施综合评估。评估意见作为核发《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选址是否确认的依据。
第七条 需要开展风险评估的，申请人应当提交申请表格并提供下列书面资料，配合做好评估相关工作。
（一）场所选址概况：图纸呈现选址周边3公里范围分布概况，标注与动物饲养场、种畜禽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诊疗场所距离，以及与生活饮用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距离；标注天然屏障位置及走向；明确是否位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以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禁养区。
（二）场所设计方案：包括生产经营或从业范围、设计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平面布局图（含功能区划分）、污染防治措施等。
（三）动物防疫措施：包括人工屏障、清洗消毒、病死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粪污等污水污物处理等设施，以及动物防疫制度等。重点说明预防病原微生物近距离传播的管控措施。
（四）选址周边3公里范围内动物分布和动物疫病发生、流行和控制情况等。
第八条 接到申请后，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可组建3人或5人的评估专家组，评估专家需具有畜牧兽医、环境保护、国土空间资源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大专及以上学历，并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根据需要，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也可成立专家库，评估前随机抽取；区生态环境、规划资源等主管部门应协助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建立评估专家库。
第九条 风险评估采取书面资料审查和现场勘察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采集以下信息。
（一）勘查选址周边是否存在动物饲养场、种畜禽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诊疗场所，以及生活饮用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核查实际距离和方位。
（二）勘查选址周边天然屏障位置和走向，以及人工屏障建设情况，使其与动物饲养场、种畜禽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诊疗场所，以及与生活饮用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实现物理隔离，采取生物安全防护措施防止病原微生物近距离传播等情况。
（三）核查选址是否在禁养区外，是否符合当地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管理要求，是否符合永久基本农田等国土规划底线管控要求和各级各类专项规划对拟选地块的空间管控要求。
[bookmark: _GoBack]（四）评估其清洗消毒、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相关设施设备防控动物疫病传播有效性。
（五）评估其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和防渗防漏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有效性。
（六）了解周边3公里动物分布状况和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状况；评估其生产经营或从业内容与周边相关场所的动物疫病易感相关性。
（七）其他与动物防疫相关需要采集的信息。
第十条 评估专家组应当综合书面资料审查和现场勘察情况，集体会商评估并进行量化打分。根据综合评估分值划分为“确认选址”（80分及以上）“整改后确认”（61—79分）和“不予确认”（60分及以下）等三类意见。
评估意见为“整改后确认”的，整改期限为三个月。经原专家组确认整改合格后将评估意见调整为“确认选址”；整改结果仍不符合要求或超期未整改到位的，评估意见调整为“不予确认”。评估期间发现选址位于禁养区或者涉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情形的，直接按照“不予确认”处理。
形成评估意见后，评估专家组应及时将评估意见表格报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并对评估结论负责。
第十一条 根据评估意见，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作出“确认选址”或“不予确认”的意见，并告知申报人。确认选址结果有效期为两年，有效期内该场所未申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应重新提交选址评估需求。
第十二条 通过风险评估确认选址的，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按照已确认的选址进行建设，并配备相应设施设备。未按照确认选址建设或未实际配备相应设施设备的，视为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选址要求。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天然屏障”是指天然存在的具有动物防疫隔离功能的山脉、丘陵、沟壑、自然林带、河流、湖泊、池塘等屏障；“人工屏障”是指开办场所处于动物防疫隔离需要人工建设的实体围墙、防疫沟壑、绿化隔离带等屏障。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委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表：1.天津市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需求申报表
2.天津市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表
附件1
天津市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需求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
	
	设计规模
	

	场所地址
（具体到村并标注经纬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场所类别
	□动物饲养场            □动物隔离场所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提供材料清单
	□1.场所所在区地图（标注场所具体地址及经纬度）
□2.场所各功能区布局平面图
□3.场所周边情况示意图（标注与动物饲养场、种畜禽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诊疗场所距离，以及与生活饮用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距离；标注天然屏障位置及走向；明确是否位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以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禁养区）
□4.场所设计方案：包括生产经营或从业范围、设计生产规模、工艺流程、平面布局图（含功能区划分）、污染防治措施等。
□5.动物防疫措施：包括人工屏障、清洗消毒、病死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粪污等污水污物处理等设施，以及动物防疫制度等。重点说明预防病原微生物近距离传播的管控措施。
□6.选址周边3公里范围内畜禽养殖分布和动物疫病发生、流行和控制情况等。
□7.其它材料

	
本单位自愿申请所建场所选址评估，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天津市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表
	申报单位名称
	
	设计规模
	

	场所地址
（具体到村并标注经纬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场所类别
	□动物饲养场            □动物隔离场所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评估要素

	编号
	评估项目
	评分要求
	分值
	得分
	备注

	1
	天然屏障
	根据天然隔断的有效性评分（动物屠宰加工场所放宽要求）。
	10
	
	

	2
	人工屏障
	入场道路交叉情况。有距场大门口不低于200米的单独道路（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不低于30米），不足的视情况给分。
	10
	
	

	
	
	实体围墙、防疫沟壑、绿化隔离带等屏障。根据隔断效果综合评估给分。
	15
	
	

	
	
	房舍、设施的隔断。根据封闭情况、设施设备、工艺流程等对外界的影响，综合评估给分。
	15
	
	

	3
	饲养环境
	查看周边动物饲养场、种畜禽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诊疗场所，以及生活饮用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和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分布情况。综合评估给分。
	10
	
	

	4
	动物分布
	查看周边3公里范围内动物的分布情况。综合评估给分。
	10
	
	

	5
	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和控制情况
	了解周边3公里动物疫病发生记录（主要是一类动物疫病和重点人畜共患传染病），查看所在区流行情况，根据开办场所涉及的动物进行综合评估给分。
	10
	
	

	
	
	查看清洗消毒、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与动物防疫相关设施设备，以及污水污物等设施设备建设情况或建设计划方案。综合评估给分。
	10
	
	

	
	
	对建立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运行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给分。
	10
	
	

	合计
	100
	
	

	评估期间，是否发现选址位于禁养区或者其他涉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开办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情形。
	□是 □否
	此项选“是”直接按照“不予确认”处理。

	承诺事项
	
对评估期间我单位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承诺场所建成后与评估提交的场所设计方案、动物防疫措施保持一致，相关设施设备达到国家和我市规定标准和要求。

             申请方法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估结论
	
 □确认选址          □不予确认            □整改后确认
      
需整改内容（评估意见为“整改后确认”时填写，可另附页）：




评估专家组签名：

年     月     日

	整改情况
	已整改内容（可另附页）：
              
                           申请人确认签名：
                                              年     月     日

	
	是否已整改到位： □是     □否

整改结论： □通过        □不通过

评估专家组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评估专家根据评估项目和要求分别独立评定，最终取平均分。
